






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, 用于上述“补助领域与环节”,

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、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现代农业发展

无关的其他支出。

(二 )加强公开公示。各地要及时将项目申报指南等政策

文件向社会发布，做好政策解读、解释，同时做好拟扶持补助

对象、资金安排结果等信息公示公开工作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
(三)加强绩效考核。资金使用方案期限原则上到2024年

底，各地要按要求做好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等相关工作，确保

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政策实施结束后要及时做好总结，并

将有关情况报送省绿色食品办公室。

请于9月6日前盖章报送实施方案与资金使用明细表，实施

方案纸质件一式三份，盖章扫描件和相应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，

逾期、超报均不受理。联系人：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姚瑶，

025-86263736, 727417742@qq .com。联系地址：南京市建邺区

南湖路97号1号楼219。

附件：1.2023年绿色优质农产品全产业链实施方案

2.2023年绿色优质农产品全产业链资金使用

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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